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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高中收费比较混乱，群众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学费标准高，杂费名目繁多，择校费管理混
乱，代收费层出不穷。其根本原因是对于高中教育的投入与收费还存在政策法规方面的空白。一是高中教育还没有
较高层次的政策和法律框架，我们有《义务教育法》，有《高等教育法》，但却忽视了高中阶段的教育；二是没有
明确的收费政策框架，义务教育明确了以政府投入为主，逐步实现免费义务教育的政策，高等教育也明确了学费不
能超过办学成本的25％的规定，但高中教育的收费管理制度不完善、监管措施不到位。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如今
高中收费的无序。因此，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高中学费标准进行讨论和比较。 

  一、制定学费标准应考虑的因素 

  （一）学费的作用 
  学费是学校通过向直接的教育需求者提供教育服务而获得的成本补偿。但学费的作用不仅仅是成本补偿，还有
引导教育资源合理配置、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 
  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制度使学校的教育投资要受到资源约束和市场需求的约束。在国家教育投资重点逐渐向义
务教育倾斜的政策背景下，非义务教育的需求约束必定增强，学校为吸纳更多的教育资源就应考虑市场需求，以质
量和效益谋求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适宜的收费也使受教育者形成内在的约束。当教育不再作为一种社会福利而
人人共享时，个人在学校选择、专业选择和学科选择等方面的自主性增强，更加珍惜求学的时间和机会，从而提高
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因此非义务教育阶段应当收取一定的学费。 
  （二）制定学费标准的依据 
  高中教育收费标准的制定应综合考虑办学成本、办学质量和家庭承受能力这三个主要因素，体现教育公平。 
  首先，学费是成本补偿的一部分，所以，高中学费收费高低应反映成本消耗的多寡。 
  其次，教育收费必须服从教育自身的目的，无论是收费标准的核定还是收费项目的确立，都不能偏离教育为社
会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本质属性。高中教育虽然不是义务教育，但也是确保所有儿童至少掌握参与社会和当今全
球经济所需要的基本技能的基础教育，所以要充分考虑国民的可支付能力以及均衡发展。因此，高中教育阶段的教
育收费不能单纯强调成本分担和补偿目的，防止出现学校（特别是办学水平较好、教育质量较高的学校）通过较高
的教育收费抑制教育需求，从中营利甚至获取垄断利润，进而形成许多教育不平等现象的问题。公立学校是政府举
办的，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必须按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的一定比例实施政府定价，不能仅仅依靠某所学校的供求关
系定价，不能按最大利润或垄断利润原则定价，从而限制学校的垄断行为；同时，政府要维护教育公平，保证经济
低下层家庭的子女不会因学费问题而被拒之门外。 
  最后，收费高低应与教育投资私人收益率正相关。高中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低于高等教育，因此成本分担的比例
也应低于高等教育。同时还要适当考虑学校的办学质量。 
  综合以上因素，不同办学条件和办学质量的学校收费可以有所差别，但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收费标准不能超
过学生家庭的承受能力，不同地区要根据当地的经济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标准；二是不能把学校超标准建校建设的
经费转嫁到学生家庭上，只能按同类学校平均成本的一定比例制定学费标准。 
  （三）政府的投入责任 
  为了避免公共资源的消费过度，为了将稀缺的资源合理有效地使用，政府必须在有限的资源范围内，有选择地
对不同类型的教育给予程度不同的财政支持。财政究竟应该负担什么类型的教育，负担多少，在理论上属于规范性
问题，在实践中各国的做法也不尽相同，它既受到财政承担能力的制约，也是各国、各地区对不同价值偏好的公共
选择。 
  原则上，一般国家、地区都是根据不同类型的教育所具有的公共产品性质的程度来决定财政负担的程度。不同
类型的教育在“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产品”这两端之间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义务教育更偏向于“纯公共产
品”一端，主要由政府负责。而普通高中是比较典型的准公共产品，其教育服务一般具有拥挤的公共产品的性质，
其数量受到限制，所以受教育者应该承担一部分教育成本。但是高中教育有具有广泛的社会效益，是确保所有儿童
至少掌握参与社会和当今全球经济所需要的基本技能的基础教育，所以也应当以政府投入为主。 

  二、国外公立高中的收费标准比较 

  （一）发达国家高中收费情况 
  1．发达国家公立高中教育多数是免费的 
  据目前收集到的资料，除了日本、韩国、意大利、荷兰四个国家外，大多数OECD成员的公立高中是免费的。日
本免费教育的年限是6-14岁，韩国是5- 15岁，意大利是6-15岁，荷兰是4-16岁，此前和此后的教育都是要收费



的。 

表1  部分OECD成员公立高中学费收取情况 

  2．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韩国案例 
  韩国制定高中学费标准的主要依据是群众的可支付能力而不是成本补偿原则，因此不同地区学费不同，但同一
地区国立、公立、私立高中学费相同，同一地区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的学费也相同。从最低学费标准来看，首尔
（以前叫汉城）最高，然后依次是无入学考试的大城市、有入学考试的大城市、小城市、农村、海岛和边远地区。
2004年汉城市的普通高中学费为每年127．92万韩元，海岛和边远地区高中学费只要53．64-62．88万韩元。除学费
以外还要交管理费和支持性费用（购买教科书等），2004年首尔市普通高中管理费为每年1．37万韩元，支持性费
用为每年28．2万韩元（见下表）。 

表2  韩国普通高中学费（2004年）  单位：韩元 



  资料来源：Ministry of Education &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Korea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stitute．2004 BRIEF STATISTICS ON KOREAN EDUCATION．p．72（2004年韩国教育统计手册，2004年韩元对美
元的汇率是1043．8韩元兑换1美元） 

  由于目前没有韩国不同地区生均教育经费的数据，因此我们用OECD最新的统计资料中韩国全国的平均数来估计
学费占生均经费的比例，2002年韩国高中的生均经费为6747美元（《OECD教育概览 2005》），据此估计韩国不同
地区高中的学费占生均经费的比例为8％-18％。 
  2004年韩国首尔市工薪阶层平均家庭年收入为8077万韩元，学费占家庭年收入的比例为1．6％，学费、管理费
及支持费合计占家庭年收入的比例为 1．9％。 
  3．各地统一收费标准：日本案例 
  日本公立高中有都立、县立、市立三类，学费收费标准都是统一的，全日制课程每年的学费都是 115200日
元。除了全日制课程以外还有定时制课程、单位制课程（有些地方也把单位制课程作为定时制课程的一种）、函授
制课程，非全日制课程学费收费低于全日制课程，从目前查找到的资料来看，各地定时制课程的学费也相同。 
  除了收取学费以外，新生还要缴纳一小笔注册费，全日制课程的注册费各地都是5650日元，定时制课程各地注
册费标准有所不同，例如东京都、琦玉县、福岛县、川崎市定时制的注册费都是2100日元，横滨市立高中注册费是
1200日元，和歌山县立高中定时制课程不收注册费。 

表3  日本东京都立高中收费标准（2005学年）  单位：日元／年 



  日本公立高中的学费是很低的，是象征性的。以东京都为例，都立、市立高中学费均为115200日元／年，占东
京都工薪阶层平均家庭年收入（2003年为 629．5万日元）的1．8％，大约相当于普通工人收入的2．5％（2004
年，日本45岁左右、大专毕业、男性制造业工人年收入为468．2万日元）；从学费占生均经费的比例来看，2004年
东京都高中生均经费为 1497853日元，学费占生均经费的比例为7．7％。对于符合日本《生活保护法》规定的低保
家庭的学生、受灾家庭的学生，各地都制定了免除学费或减免1／ 2学费的政策。 
  不过，日本和其他OECD国家不同的是，日本高中在校生中只有69．8％在国立和公立高中就读，其余30．2％在
私立高中就读，而其他经济比较发达的OECD国家中，90％以上高中在校生都在公立高中或者“准公立”高中就读
（一些国家的私立高中其实政府出资占50％以上，在经费渠道上与公立高中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学校的决策权掌
握在私人或民间机构的手中罢了）。从国家层面上来说，发展私立高中也是成本分担的一种方法。如果国家只能承
担高中办学经费的70％，那么有两种极端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种做法是所有公立学校收取30％的学费作为成
本补偿，另一种做法是公立学校仍然不收费，但是国家举办的公立学校只承担70％的学额，其余30％的需求由全额
收费的私立学校来满足。在这两种极端的办法之间有多种折中的办法。日本基本上是采用了第二种做法，它的好处
是让一部分有支付能力的人承担更多的教育经费而不是普遍提高公立学校的成本分担水平，这样就避免了贫困人口
因学费负担而上不了高中的问题。 
  4．荷兰、意大利的收费情况 
  由于语言的局限，可以查到的荷兰、意大利的资料比较少。据荷兰教育部的统计资料，荷兰中学学费收入占总
的教育经费的3．2％，另据意大利国家教育改革研究所（Istituto Nazionale di Documentazione per la 
Ricerca e I’Innovazione e la Ricerca Educativa）的资料，意大利国定的高中学费标准很低，是1990年制定
的，对贫困学生还减免学费，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调整收费标准。 
  （二）发展中国家高中收费情况 
  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财力有限，政府能够承办的公立高中规模有限，需要私人办学来补充，高中规模远没有达
到普及的程度。如果按照OECD的标准，高中毕业生数占高中毕业适龄人口数的比例要超过90％才能算做普及高中教
育（OECD将这一比例称为高中毕业率，与我国的高中毕业率统计口径不同），发展中国家离普及的标准差得很远，
即使以我国常用的统计口径高中毛入学率来衡量，也只有巴西和俄罗斯普及了高中教育。 
  即使是公立高中，大多数国家也要收取学费，例如印度、智利、巴拉圭、津巴布韦、马拉维、斯里兰卡、哥斯
达黎加等，多数国家公立学校收取的学费只占总成本的一小部分，但也有些国家学费占了成本的相当部分。除了学
费和课本费外，发展中国家还普遍收取一些设备使用费，例如体育设施的使用费、上机费、外出参观活动费等。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IIEP）在研究报告中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公立学校必须通过收取学费来补
偿一部分成本的话，那么可以考虑两种办法，一是制定学费标准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给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二是
在政府确实没有能力扩大公立学校系统的规模时，积极扶持私立高中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表4  部分发展中国家高中普及程度以及公立高中的比例（2002-2003学年）  单位：％ 

  注[1]：高中毕业率指的是高中毕业适龄人口数中高中毕业生数所占比例，对于一些毕业年龄波动比较大的国
家来说则采用几个年龄段的平均数。 
  资料来源：高中毕业率及公立学校在校生比例：OECD．Education Trends in Perspective - Analysis of 



the World Education Indicators 2005．高中毛入学率：UNESCO．Global Education Digest 2006． 

  由于研究发展中国家高中收费问题的文献和相关统计资料比较少，目前还难以定量估计每个国家学费和杂费占
总经费的比例。这里只能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公立高中每年的学费为 180元（农村学校）、
320元（人口密度高的城区）、630元（人口密度低的城区），而成本分别为每年2909元、3535元、10115元，公立
高中学费占成本的比例分别为6．2％、9．1％、6．2％。 
  不过，也有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俄罗斯、乌拉圭的公立高中是免费的。 

  三、对我国高中学费标准和实际学费水平的分析 

  本文用各地高中学费占收入的比例以及占生均经费的比例来分析各地学费的合理性。从京津沪、东部（除京津
沪以外的其他东部地区）、中部、西部4类地区中，选择生均学费（2003年）最高与最低的省 （市、自治区）为代
表来进行分析。 

表5  我国部分地区现行普通高中学费标准与生均学杂费水平（2003年）  单位：％ 

  注：西藏情况特殊，作例外处理，因此这里列出的西部学费最低的省是重庆市。 
  资料来源：学费标准：各地政府网站公开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及教育收费标准公示内容，统一折算为每学年
收费标准；内蒙古无全区统一标准，这里以通辽市为例。生均学杂费、生均经费：《2004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
鉴》；农村、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 

  除了学费外，一些省市还另外收取杂费，例如重庆市，虽然标明的学费标准并不高，但是还另外收取高中每生
每学期水电费25元（走读生）—50元（住宿生），班费20元，讲义资料费50元，文娱费10元，计算机学习费每课时
2元（每周1-2课时），这些费用用于补偿公用经费，从性质上看其实就是学费，这算下来每年要加收300多元。此
外还有名目繁多的代收代办费，少的四、五项，多的代收费项目达十多项，有的地方甚至从中谋取利益。 
  从表5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公立高中学费占生均经费的比例超过了10％，不少地区超过了
25％，如果加上杂费就更高了。从国际比较来看，个人成本分担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再从学费占收入的比例来看，我国各地高中学费标准与实际生均学费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例大多处于
10％-25％之间，但农村的情况就不同了，中部地区的两个省无论是最高学费标准还是最低标准都超过了农村人均
纯收入的30％，上海、浙江、湖南、内蒙古实际生均学杂费水平都超过了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0％，说明农民学费负
担普遍较重，特别是中部地区，收费标准过高。 
  从理论上看，高中教育私人收益率低于高等教育阶段而社会收益率高于高等教育阶段，所以私人分担的成本比
例应低于高等教育阶段，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外公立高中收费一般不超过成本的 10％，我国高中学费也可
参照这一标准制定。同时要充分考虑学生家庭的承受能力，学杂费标准不应超过家庭收入的10％或者人均收入的



30％（国际上高等教育学费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一般也只有10％- 15％），其中学费最好控制在人均收入的20％以
内。 
  因此，从我国国情出发，高中教育收费除了考虑地区差异之外，还必须考虑城乡差异的问题，必须实施城乡差
别定价。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目前的学费标准对城镇居民家庭来说基本上可以承受，部分地区可以做一些微调。但
农村地区收费标准过高，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学费标准应降低一半左右。 

  四、讨论 

  我国教育发展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非常大，京津沪和其他一些东部省市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可以像发达国
家一样逐步推进免费高中教育。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政府举办高中教育的能力还非常有限，在这种情
况下，如何实施高中成本分担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普遍提高公立高中的学费并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它把很多贫
困家庭的优秀学生挡在了高中大门之外，是有悖社会公平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中
建议要对贫困生实施补助，这也是我国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需要落实的政策内容。另外该报告还建议提高私立
高中的比例，2003年我国民办高中在校生占全部在校生的9％左右，确实有提升的空间，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民营
经济比较薄弱，大规模发展私立高中的条件还不成熟。我国普遍采用的是采用招收不超过30％的择校生来弥补办学
经费不足的做法，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这种做法不失为一种现实的成本补偿机制。但是这一做法亟需规范，避免
“内部协议价”等一些权钱交易问题的出现，同时要特别注意的是，既然已经收取了择校生，那么常规招生的收费
标准是否应该降下来?否则如何体现教育公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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